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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0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9B_BD_E9_93_B6_E8_c80_320372.htm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

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贷款风险分类有关问题

的批复山东银监局： 《山东银监局关于农村信用社贷款五级

分类工作有关问题的请示》（银监鲁发[2006]100号）收悉。

现批复如下： 一、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资产风险分类指

引》（银监发[2006]23号）明确规定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贷款

风险分类的最低标准。省级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可以根据实际

情况，按照审慎原则，制定能够及时、真实、准确反映贷款

风险价值的细则，但不得低于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资产

风险分类指引》所确定的分类标准。 二、同意你局关于政府

置换贷款仍按照其原始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来源情况进

行分类认定的意见。 三、同意你局关于督促山东省联社进一

步细化和量化借新还旧贷款四项条件的意见。 四、适用自然

人一般农户贷款分类矩阵的自然人其他贷款额度标准，由你

局和山东省联社协商确定。由于自然人其他贷款普遍存在着

额小、量大、分散、借款人财务信息不规范等问题，在分类

时，既要注重分类的准确性，又要适当优化分类流程以保持

合理的工作量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